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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审计结果公告制度的建立和完善，政府审

计屡审屡犯的问题日渐突出，审计问责效果受到质疑。因此，

提高审计工作质量，完善政府审计问责就显得尤为重要。

刘家义审计长在 2011年提出的政府审计“国家治理”理

论，在政府审计目标与方式上为我们研究政府审计问责提供

了理论基础，同时为政府审计问责提供了发展方向，增加了

现实可能性，也有助于发挥政府在国家治理中的作用。

一、政府审计问责的基本理论

1. 受托责任与政府审计问责制。受托责任是指在资产所

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受托管理资产者承担的对财产

所有人的责任。在审计成因理论中，受托责任关系则被认为

是审计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即资产所有人为维护自身利

益，产生了由独立第三方（即审计）对受托管理者责任履行情

况进行监督和审查的需求。在这种观点的指导下，我们认为，

作为政府审计重要组成部分的政府审计问责制应以受托责

任为理论基础来实现其监督职能。

目前理论界与实务界对受托责任主要有两种观点：一是

认为政府部门应对社会公众承担受托经济责任，即保证国有

资产安全性和完整性的责任；二是认为除了受托经济责任，

政府部门还应承担受托管理责任，包括行政管理和运作的效

率性和效果性，以满足社会公众对民主政治更高的要求。在

这种受托责任分类下，政府审计问责的问责范围也分为了财

政、财务收支的合法性和完整性及政府部门社会管理和治理

及保护环境的效率和效果两大类。可以说，不同受托责任观

的选择决定了审计问责能够达到的广度和深度。

2. 国家治理与政府审计问责制。在2011年7月的中国审

计学会上，刘家义审计长阐述了政府审计“国家治理”理论，

提出了“国家审计是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审计应

在国家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政府审计是国家治理的必然

要求。领导干部是国家治理的决策者和实施者，对领导干部

的职责尤其是经济责任进行审计，是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重

要举措。因此审计问责要开展对领导干部个人问责，将责任

归结到相关领导干部身上，从而保证干部有效地履行职责与

义务。为实现“国家治理”理论对政府审计提出的“反腐倡廉

和促进民主法制建设”要求，政府审计问责的范围应进一步

扩大，以保证审计问责理论和实务的一致性。

二、政府审计问责的现状——基于数据的分析

本文的数据资料主要从审计署网站公布的审计结果公

告获得。研究样本始于 2004年第三号公告，止于 2012年第三

十四号公告，包含了这之间我国所发生的且有明确结果的95

个审计结果公告，并从审计主体、审计客体、审计范围及审计

方式四个方面对样本进行了分析，具体见表1。

1. 问责主体数据分析。我们将全国社会保障资金审计结

论、京沪高铁建设项目跟踪审计结论及城市基础设施国债项

目建设效果审计结论等 95个研究样本进行了细分，分为党

委、政府部门和审计机关三大类，这三类问责主体在问责实

践中所占地位有着相当大的差别，具体见表2。

注：2004年样本总数为4；2008年样本总数为9；2012年样本

总数为32。

从表2可以看出，在我国当前的问责实践中，问责主体以

政府部门为主。在2004年的4件研究样本中，由政府部门作为

问责主体的样本占到了3件，超过了总数的一半。在2008年及

【摘要】本文以审计署2004 ~ 2012年审计结果公告数据为样本，从问责主体、问责客体及问责范围三个维度实证分析

我国政府审计问责现状，并在此基础上基于“受托责任”及“国家治理”理论提出了完善审计问责制的意见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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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审计结果公告分类

问责主体
党委

政府部门

审计机关

2004年

1

3

1

2008年

1

6

3

2012年

3

17

15

表 2 问责主体分类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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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由政府部门主导的问责样本分别为 6件及 17件，均

为三类问责主体中问责次数最多的。相比之下，由审计机关

进行的问责事件占到的次数却较少，在 2004年仅占到了 4件

样本中的1件即四分之一，到2012年也仅占了32件样本中的

15件。虽然问责次数超过了党委问责的次数，但还是可以看

出我国目前的问责实践仍以行政问责为主，并没有充分发挥

审计问责的效用。通过与样本总数对比，我们还发现，由党委

问责的事件和由政府部门问责的事件有重叠，即一个问责事

件很可能同时受到了党委和政府部门的问责，这也从一个侧

面说明了我国“党政一体”的特殊国情。

2. 问责客体数据分析。研究审计问责效果还有一个不可

或缺的要素，即审计问责客体。为弄清楚我国目前审计问责

客体界定的实际情况，我们同样选择了2004 ~ 2012年有明确

结论的 95个审计决定公告作为研究样本，并将样本按照“组

织问责”和“个人问责”进行了分类，具体见表3。

表 3 审计问责客体分类情况

由表3可以看出，目前我国审计问责实践中，主要还是以

组织为问责客体，甚至可以说基本上是组织问责，很少涉及

对责任人的审计问责，在2004年对责任人问责的样本数甚至

是0。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看到这样一种趋势，即责任人问责的

样本数量及占的比重在逐年上升，从2004年的0上升到2008

年的 11%，到 2012年已上升至 20%，这也是我国“追究责任至

人”的思想的一种体现。当然，未披露经济责任审计公告可能

会影响到统计数据结果，但随着力度的加大，对个人的问责

比例也将进一步扩大。同时，组织问责向责任人问责转换也

反映了我国对问责制度的日渐重视。

3. 问责范围数据分析。从以上对审计问责效果的定义不

难看出，要弄清楚审计问责效果还必须研究审计问责范围。

针对这一点，我们将95个研究样本按问责范围分为了财政财

务收支问责和绩效问责两类，具体见表4。

表 4 问责范围分类频数及频率分布

从表4可以看出，我国审计问责涉及的范围并不广，主要

以财政财务收支问责为主，即主要针对官员贪污、挪用公款、

行贿、受贿问题或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等问题进行问责，虽然

这种比例已从2004年的75%逐步下降至2008年的67%，最后

到2012年下降至63%，但其作为政府审计问责重点的地位仍

然牢固。另外，从2004年至2012年占比有比较显著的增长，从

25%上升至 37%，这显示出我国对绩效问责的重视度越来越

高，有可能成为我国审计发展的趋势。

4. 经济责任审计的问责情况分析。作为政府审计问责最

典型的形式之一，经济责任审计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

政府审计问责能够达到的问责效果。2010年12月国务院办公

厅出台了关于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的相关规定，该规定明

确了经济责任审计的对象为党政领导干部及国有企业法定

代表人，所涉及的经济责任包括省部级领导干部因其所任职

务，对其任职单位的财政、财务收支以及在此期间的经济活

动应当履行的职责义务等。随着该规定的实施，经济责任审

计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审计署近几年工作规划也反复强

调开展及完善经济责任审计的重要性，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

计已成为政府审计的最重要的形式之一。

根据审计署网站公布的数据，自2005年1月31日至2011

年6月30日，我国各级审计机关已完成了对166 497人的经济

责任审计，1 025名领导干部和 1 353名其他人员的问题被移

送处理，占问责总人数的1.4%。在经济责任审计发展的同时，

还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尽管审计署一直强调要建立

经济责任审计公告制度，但在对2004 ~ 2012年审计结果公告

进行统计时，并没能发现审计署发布的专门的经济责任审计

公告，只是在一些移送案件处理情况公告中，发现了审计署

对相关单位负责人渎职、失职情况的处理。

审计结果公告制度建立以来，审计过程和结果以一种更

透明、公开的姿态呈现在公众面前，而经济责任审计作为评

价、监督领导干部履职情况的最有效的方式之一，也有必要

列入审计结果公告的内容之中。目前我国经济责任审计结果

公告制度建立的滞后，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我国审计问责发

展道路上还存在一定的阻碍。从实际看，审计机关对领导人

员的问责范围仅限于一些涉及财经违法行为，例如贪污受

贿、挪用公款等，极少数涉及工作执行的绩效问题，以上这些

都表明我国审计问责的范围还需要继续扩大。

5. 建设项目审计问责情况分析。建设项目是近些年的投

资重点，也是我国政府审计的工作重点。自 2003年审计署审

计结果开始公告至今，完成了关于京沪高铁、西气东输、城镇

保障性安居工程等14项大型工程建设项目的审计工作，笔者

通过对这14项建设项目审计公告的统计，发现主要查处了建

设资金滞留、采购不合规、资金违规使用、招投标不合规以及

工程管理等问题且金额巨大，具体见表5。

问责客体

组织问责

比例

个人问责

比例

2004年

4

100%

0

0%

2008年

8

89%

1

11%

2012年

24

80%

6

20%

问
责
范
围

财政财务收支问责

比例

绩效问责

比例

2004年

3

75%

1

25%

2008年

6

67%

3

33%

2012年

19

63%

11

37%
查出问题

涉及公告数

金额

合计

合规审计

建设资金
滞留

3

42.63亿元

257.56亿元

资金违规
使用

9

124.51亿元

招投标
问题

4

90.42亿元

绩效管理审计

工程管理
问题

3

19.625亿元

19.625亿元

表 5 14个建设项目审计结果公告问题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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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建设项目审计是审计工作的一个重点，其涉及金额

较大，为了对建设项目审计结果中合规性审计和绩效管理审

计所发现的问题进行具体的分析，我们选取京沪高铁建设项

目2010年及2011年跟踪审计结果公告作为研究样本，以说明

建设项目审计中的问题，具体见表6。

表 6 京沪高铁建设项目审计查出的问题

从表6可以看出，在所有审计查出的10个问题中，合规性

问题占到了7项，占总数的70%，而涉及绩效管理的问题仅占

30%，与表 5的结论相同，这表明目前建设项目审计重点关注

的仍然是资金使用合规性问题，对资金运用效率和效果并没

有给予充分的关注。在涉及金额方面，财政、财务收支合规性

问题涉及金额高达146.879 9亿元，而绩效管理问题仅涉及金

额 4.13亿元，两者的差额达数倍，这也说明建设项目审计范

围、关注点及审计的目标还有待提升。

比较2010 ~ 2011年两年京沪高铁建设项目跟踪审计，还

发现 2010年审计出的招投标问题和转移、挪用公款问题在

2011年的审计问题中再次出现，且涉及的金额不降反升。其

中，招投标问题从 4.9亿元增长到了 16.28亿元，转移、挪用公

款问题从1.87亿元增长到了4.91亿元。可见，建设项目审计中

的一些问题屡审屡犯，审计问责效果并不理想。

三、实证分析结论

1. 问责主体层面。从当前的问责实践来看，我国对问责

的标准尚不统一，目前大部分问责并非由审计机关完成，实

际上实行的多是行政上级对下级干部的行政问责。不过，通

过对数据的分析，我们也发现问责主体有向审计机关转移的

趋势，且这种趋势正逐年递增。

2. 问责客体层面。通过对数据的比较分析，笔者发现目

前的审计问责实践中，大多以实体单位为问责客体，问责对

象很少涉及相关责任人，责任并没能归结到个人。不过，我们

也注意到，通过对近几年数据的比较，可以发现对责任人的

问责正逐渐成为审计问责的重点。

3. 问责范围层面。我国审计问责主要关注涉及财政、财

务收支方面的问题，涉及官员执行效果、效率的绩效问责占

比不大。不过通过数据对比，发现针对责任人的绩效问责的

趋势正在增强，这也是我国审计问责正在转型的标志。

4. 经济责任审计层面。经济责任审计作为审计问责最主

要的一个方面，在我国审计领域发展迅速，成果显著，且不论

是审计署还是政府部门都给予了高度的重视。但目前经济责

任审计结果公告制度仍未建立，这已成为经济责任审计在未

来发展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

5. 建设项目审计层面。通过分析所选择的京沪高铁建设

项目2010年、2011年跟踪审计决定公告，不难发现，目前我国

建设项目审计占据主导地位的仍然是财政、财务收支问责，

问责范围不广。同时相关审计责任并没有归结到个人，而是

由有关组织进行承担，屡审屡犯的问题较突出。

四、政策建议

1. 重视完善审计问责制度，逐渐建立多层次的异体问

责。应加大审计问责在问责实践中所占比例，同时强化人民

代表大会、政协与社会公众作为问责主体对审计问责的辅助

作用，通过完善异体问责，建立同体问责与异体问责相结合

的问责体系，对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全面约束。

2. 明确领导干部问责责任，统一更加公开、透明的问责

依据。我国应颁布专门法律法规，详细规定对于什么行政事

件应由相关责任人承担责任，承担何种责任以及如何处理，

为审计问责及其他各种问责形式提供责任认定依据，从而保

证问责的标准统一，结论公开、透明。

3. 发展审计问责理论基础，拓宽审计问责范围。审计理

论界和实务界应强化审计问责基础，以受托责任观替代现行

的受托经济责任观。在受托责任观的指导下，审计问责不再

仅关注财政、财务收支违规运用层面，而且要关注行政决策

的经济性、效率性和效果性，除了受托经济责任，还要包括受

托管理责任，从而保证领导干部权力与责任的对等。

4. 完善审计公告制度，增强信息透明度。为保证审计信

息的公开，相关部门应对审计结果公告做出强制性的规定，

同时在《审计法》中增设专门条款明确审计公告的主体、内

容、总体要求，确保公众对审计结果的知情权和监督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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涉及金额

合规性审计问题

招投标时间早于公告时间

施工单位及个人转移挪用公款
和建设资金

对尚未实施的工程办理工程款
结算

套取、截留、挪用征地拆迁资金

物资采购招投标不规范

拖欠材料款、工程劳务款等款项

虚开、冒名或伪造发票

70%

146.879 9亿元

涉及绩效管理问题

部分工程监理不到位

工程未按初步设计要求

工程管理不到位

30%

4.13亿元


